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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事辭任

廣州白雲山醫藥集團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監事會收到本公司監事吳豔女士（「吳女
士」）提交的辭任函。吳女士為遵守其全職工作單位的要求而向監事會辭去本公司監事職
務。

鑒於吳女士的辭任將導致本公司監事會的監事人數少於三名（即本公司《公司章程》規定的
最低監事人數），吳女士的辭任將自本公司日後舉行的股東大會選出新任監事填補吳女士
辭任後的監事空缺後始生效。在吳女士的辭職生效前，吳女士將繼續根據適用的法律法
規及本公司《公司章程》的規定履行其作為監事的職責。本公司的監事會將按照有關規定
在實際可行的情況下盡快完成監事的補選工作。

吳女士已確認彼與本公司的監事會並無分歧意見，亦無有關彼辭任的任何其他事項須提
請本公司股東注意。本公司監事會對吳女士在擔任本公司監事期間勤勉盡責和作出的貢
獻表示衷心感謝。

廣州白雲山醫藥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監事會

中國廣州，2016年2月4日

於本公告日，董事會成員�括執行董事李楚源先生、陳矛先生、劉菊妍女士、程寧女
士、倪依東先生、吳長海先生與王文楚先生，及獨立非執行董事黃龍德先生、邱鴻鐘先
生、儲小平先生及姜文奇先生。


